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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1月 8日，国税

总局发布的《个人所得税自行

纳税申报办法（试行）》，明确了

年所得 员圆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须向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纳税的

缘种情形，其中需申报的“年所

得”包含工资、稿酬所得、财产

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 11 项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应税所得

项目。笔者以为，将股息、红利

所得（以下统称股利所得）纳入

个人“年所得”申报范围是不恰

当的，会对证券市场发展造成

较大的负面影响。

1. 投资者的股利所得表

面上是一笔账面“收入”，但实

际上却是投资者在股价除权后

的净“亏损”。将投资者的“净

损失”纳入“年所得”的申报范

围，明显不合理。

按照我国现行的股票交易结算规则和所得税相关法规，

上市公司以现金或红股方式向股东派发股利时需要扣税和进

行股价除权。目前执行的优惠所得税税率为 10豫，投资者实际

所得的账面现金（或红股，下同）收入是分红额的 90豫，而在分

红的同时，投资者所持股票的交易所挂牌价格实行的却是分

红额 100豫的除权。由此，投资者在经过股价除权之后，“分红

事件”给其带来的实际结果是个人股票账户总资产额的减

少，投资者的净损失值等于分红“收入”的纳税额。从各国所得

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通常界定为自然人或法人在

特定时间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合法净所得。而在我国的现实

国情下，股利所得并非投资者的净所得。因此，股利所得原本

就不应该课税，更不应该列入个人“年所得”的申报范围，而理

当抵扣或退还个税。

2. 对股利所得课税并纳入“年所得”的申报范围，会引发

投资者的逃权操作，导致股价下跌，对证券市场发展危害较

大。如前所述，对股利所得的不合理课税直接导致了投资者的

净损失，且上市公司分红越多，税率越高，投资者的净损失越

大。这明显侵犯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对法人股东

的股利所得实行免税政策），也有悖于公平、公正的原则。更重

要的是，投资者为规避“分红事件”的净损失，可能会“用脚投

票”（理论上讲，在卖和买的双向交易成本小于课税损失的情

况下，投资者的逃权就成为将损失最小化的理性操作，构成另

类无风险套利）。如此恶性循环，将使“分红事件”成为市场公

认的利空因素，危及股市的稳定发展。而如果将股利所得纳入

“年所得”的申报范围，则无疑会进一步增加投资者的逃权动

力，加重课税之害，且此类逃权操作很可能引发中小股东的群

体恐慌抛售，其负面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3. 股利所得税是一种不合理的重复征税。实践中，投资

者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净利润的分配，即上市公司已

经就该部分收入代其股东纳过税。但我国现行税法中，股东在

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要再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显然有悖

于税收公平原则。如果再将其列入个人“年所得”的申报范围，

更与“将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重中之重”的证券市场主旋律不

和谐。茵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七条规定：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

价。追加或收回投资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被投资单

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投资

企业确认投资收益，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

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

的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对于上述规定，笔者有如

下看法：

成本法核算的本意是将非重大影响事项予以简化处理，

初始成本入账后一般保持不变。目前规定与旧投资准则相同，

虽然符合国际惯例，但明显与成本法的初衷相违背，过分考虑

了清算性股利，而且与税法规定不一致。因此笔者建议，只要

是被投资单位从税后利润中支付的分配额，均作为投资收益；

当累计分配额超过被投资单位可供分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和

盈余公积时，超出部分冲减投资成本，投资成本不够冲减的部

分，视为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所得，计入营业外收入。

例：甲公司 2002年 1月 1日以银行存款 50万元购入乙

公司 10万股普通股，每股 5元，占乙公司总股份的 10%。甲公

司对乙公司无控制和重大影响。乙公司 2002年净收益 40万

元，累计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 45万元，2002年

12月 31日支付 2002年度现金股利 30万元（每股 0.5元）。

（1）2002年 1月 5日取得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50万元；贷：银行存款 50万元。

（2）2002年 12月 31日确认实现的投资收益，借：现金 3

万元（30伊10%）；贷：投资收益 3万元。淤假如 2002年 12月 31

日支付 2002年度现金股利 50万元，借：现金 5万元（50伊

10%）；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0.5万元［（50-45）伊10%）］，

投资收益 4.5万元。于假如 2002年 12月 31日乙公司支付现

金股利 550万元，借：现金 55万元（550伊10%）；贷：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 50万元，营业外收入 0.5万元［（550-45）伊10%-

50］，投资收益 4.5万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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